
附件2

森林防火安全承诺书
保护森林资源、维护生态安全,是每位公民应尽的义务。为了确保家庭成员在生产生活中不引发森林火灾,我自愿做出如下承诺：
1.不携带火种进山;

2.不在林区吸烟、用火照明；

3.不在山上野炊、烧烤食物；

4.不在林区上香烧纸、燃放烟花爆竹；

5.不烧荒、田埂草、堆烧等；

6.不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玩火；

7.不在野外烧火取暖；

8.不在乘车时向外扔烟头；

9.不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；

10.不让老、弱、幼、病、残者参加扑火抢险；

11.发现他人在野外用火积极劝阻，积极向家人和他人宣传森林防火知识，当好森林防火宣传员；

12.发现森林火情，及时拨打12119报警，决不盲目参加森林火灾扑救；

13.自觉遵守《森林防火条例》，同时严格要求家庭成员自觉遵守，造成森林火灾构成犯罪的，自愿接受法律严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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